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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５６２３—１９８５《产品电耗定额制定和管理导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５６２３—１９８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原标准的引言部分修改为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增加引用文件ＧＢ／Ｔ１２７２３；

———原标准中第２章分类和第３章用途的内容，修改为本标准的基本要求；

———原标准中的６．２．１数理统计法、６．２．２实测法、６．２．３计算法，三种方法的解释改为附录；

———原标准中的７．７删除。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合理用电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太工天成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节能环保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

学、北京电力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石荣、翟克俊、陶毅、成建宏、孟昭利。

本标准于１９８５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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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电耗定额制定和管理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电耗定额（以下简称定额）制定的基本要求、用电量计算、产量计算、定额制定及

定额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电能进行生产，并有定型产品或固定工作量的用电单位，也适用于农业电力排

灌、农副产品加工等生产用电。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２７２３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电耗定额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狇狌狅狋犪

在给定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单位工作量所消耗电量的标准值。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定额的制定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７２３的规定要求。

４．２　用电单位依据定额考核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单位工作量用电技术水平。定额是评估电能利用效

率和用电管理水平的一项综合性技术经济指标。

４．３　定额分为综合定额和单项定额两类。

４．３．１　综合定额分为全厂综合定额（全厂定额）和车间综合定额（车间定额）。

４．３．２　单项定额分为工序定额和工艺定额。

５　用电量计算

５．１　计算综合定额的用电量是确定范围内直接生产和间接生产所消耗的电量之和。计算单项定额的

用电量是确定范围内直接生产所消耗的电量。单项定额具有可比性，其用电量包括的范围应根据生产

工艺流程确定，计算范围由主管部门作出统一规定。

５．２　直接生产的用电量是产品（或半成品）生产时在物理和化学过程中消耗的电量，以及在生产工艺、

设备中直接损耗的各项电量，如机械、热力、电磁、化学等引起的损耗电量。

５．３　间接生产的用电量是与直接生产过程有关的其他用电量，包括：

ａ）　修理、工具、备料、运输、检验等辅助生产部门的用电量；

ｂ）　供水、供气、供汽、供热、供冷等用电量；

ｃ）　生产设备的维修、事故检修及检修后试运行的用电量；

ｄ）　安全生产的用电量；

ｅ）　三废处理的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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